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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法规(商务部令2004年第9号)为规范对外援助成套项

目（以下简称“援外成套项目”）施工任务实施企业的资格

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认定承

担援外成套项目施工任务的实施企业（以下简称“援外施工

企业”）的资格。 （二）本办法所称的“援外成套项目”是

指在我国政府提供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低息贷款或其他

专项援助资金项下承担的对外援助成套项目。 （三）企业应

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资格条件和程序申请援外施工企业资格

，经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援外施工企业资格后，方可

在其资格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援外成套项目施工任务。 二

、资格等级 （一）援外施工企业资格按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分

为A级和B级两个等级。 （二）A级援外施工企业可以承担所

有援外成套项目的施工任务；B级援外施工企业只可以承担总

额在5000万元人民币（含）以下的援外成套项目的施工任务

。 （三）A级或B级援外施工企业按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降级或晋级。 三、资格条件 （一）A级援外施工企业应为同

时具备以下资格条件的中国企业法人： 1．所有出资人均为

中国投资者； 2．具有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一级

（含）以上或相应等级的技术资质； 3．具有商务部批准的

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 4．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且认



证资格有效； 5．申请（核验）前2年连续无亏损经营； 6．

申请（核验）前2年的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不低

于3000万美元； 7．申请（核验）前2年内未受过刑事处罚、

未因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或严重违反国家有关对外援助管理规

定受过行政处罚。 （二）B级援外施工企业应为同时具备以

下资格条件的中国企业法人： 1．所有出资人均为中国投资

者； 2．具有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二级（含）以

上或相应等级的技术资质； 3．具有商务部批准的对外承包

工程经营资格； 4．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且认证资格有

效； 5．申请（核验）前2年连续无亏损经营； 6．申请（核

验）前2年的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不低于500万美元

； 7．申请（核验）前2年内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因进行非法

经营活动或严重违反国家有关对外援助管理规定受过行政处

罚。 四、资格申请、认定程序 （一）中央管理的企业向商务

部申请援外施工企业资格。 其他企业向注册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

请，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

初核；初核合格的，将初核意见连同企业资格申请文件一并

报商务部审核。 （二）企业申请时应提供以下资格申请文件

： 1．申请函；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3．验资报

告； 4．出资人身份证明文件（出资人为自然人的，附其身

份证明及复印件；出资人为非自然人的，附其注册登记证明

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5．技术资质

证书； 6．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证明文件； 7．ISO9000质

量体系认证证书； 8．经会计机构或审计机构审计的前2个年

度企业会计报表； 9．本企业关于申请前2年内未受过刑事处



罚、未因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或严重违反国家有关对外援助管

理规定受过行政处罚的声明； 10．商务部认为必要的其他文

件。 （三）商务部应在受理中央管理的企业申请或收到省级

商务主管部门初核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完成

审核后10个工作日内公布结果。 五、资格管理 （一）取得援

外施工企业资格的企业发生以下变更的，应在变更之日起1个

月内向商务部备案： 1．企业名称变更； 2．企业住所变更；

3．法定代表人变更； 4．出资人变更。 非中央管理的企业应

同时将上述备案文件抄送注册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二）

商务部对取得援外施工企业资格的企业实行动态资格管理，

自本办法试行当年起每2年进行一次资格核验，并提前发布资

格核验通知。资格核验当年内取得援外施工企业资格的企业

可不参加当年的资格核验。 （三）参加资格核验的企业应在

资格核验通知规定的截止期限前向商务部送达以下文件： 1

．申请资格核验函；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3．验

资报告； 4．出资人身份证明文件（出资人为自然人的，附

其身份证明及复印件；出资人为非自然人的，附其注册登记

证明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5．技术

资质证书； 6．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证明文件； 7

．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8．经会计机构或审计机构审

计的前2个年度企业会计报表； 9．本企业关于核验前2年内未

受过刑事处罚、未因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或严重违反国家有关

对外援助管理规定受过行政处罚的声明； 10．商务部认为必

要的其他文件。 （四）申请晋级的企业除提交上述核验文件

外，应在申请资格核验函中正式申请晋级，经审核后符合晋

级资格条件的准予晋级。 （五）经核验，不符合A级但符合B



级援外施工企业资格条件的，该企业自动降为B级。经核验，

不符合任何一级援外施工企业资格条件的，其援外施工企业

资格自动丧失。 （六）无正当理由，在资格核验通知规定的

截止期限前未能送达核验文件的，其援外施工企业资格自动

丧失。 （七）自动丧失援外施工企业资格的企业，自资格核

验通知规定的企业送达核验文件的截止期限之日起1年内不得

重新申请援外施工企业资格。 （八）商务部应在资格核验通

知规定的企业送达核验文件的截止期限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

核验，完成核验后10个工作日内公布结果。 （九）以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援外施工企业资格的，商务部有权撤

销其资格。 六、附则 （一）本办法所称“中国投资者”不包

括外商投资企业。 （二）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执行。 （

三）本办法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